将军路综合村片二期三片区基础设施落后的

认定结果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规定，对将军路综合村片二期三片区基础设施情况进行了收集和调查，区人民政府组织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建局（区房管局、区园林局、区人防办）、区水务和湖泊局、区城管局、区交通大队、区消防大队、区城乡统筹发展服务中心、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东西湖分公司）、区供电公司、区自来水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对将军路综合村片二期三片区基础设施的现状进行了论证，该片区基础设施现状如下：

该片区存在雨污混流，排水管网管径偏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该片区无人防设施；

该片区的配套绿地率未达到规定标准；
该片区环卫基础设施落后，无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屋（站）、环卫工作间、公共厕所；

该片区停车位数量不足，不满足规范要求；
该片区配电设施老化，规划设计不符合当前要求；
该片区无天然气管网。

综上所述，将军路综合村片二期三片区基础设施现状较差，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认定该片区基础设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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